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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案：「變更新市都市計畫（都市計畫圖重製專案通盤檢討）案」 

說    明：一、「新市都市計畫」自民國 65 年 2 月 21 日發布實施迄今辦

理 3 次通盤檢討，因早期都市計畫底圖為藍曬紙圖且測製

已逾 40 年，因圖紙伸縮、計畫圖老舊且精度差，造成都市

計畫地形圖與現況不符等情況，為避免圖地不符影響計畫

執行，爰依「都市計畫法」第 26 條及「都市計畫定期通盤

檢討實施辦法」第 46 條及第 47 條規定辦理本次都市計畫

圖重製專案通盤檢討，以提高都市計畫管理作業效率及精

確度。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6 條。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書示意圖。 

四、變更計畫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開展覽期間：本案自民國 110 年 12 月 3 日起於臺南市

政府公告欄、都市發展局都市計畫管理科公告欄(永華市政

中心)、都市規劃科公告欄(民治市政中心)及本市新市區公

所公開展覽計畫書、圖 30 天，並刊登於臺南市政府與都

市發展局網站、市政公報及 110 年 12 月 3、4、5 日中國

時報，同時分別於 110 年 12 月 23 日下午 2 時 30 分，假

本市新市區文康育樂中心舉辦公開說明會。 

六、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共計 2 件，詳如公展期間公民或團

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七、本案因案情複雜，經簽奉核可，由本會賴委員美蓉（召集

人）、李委員佩芬、張委員慈佳、莊委員德樑、陳委員淑

美等 5 位委員組成專案小組先行提供初步建議意見，經

於 111 年 3 月 30 日召開專案小組會議後，獲致具體建議

意見；按公民或團體陳情案件之「人 2 案」專案小組初步

建議意見略以:「案地經地政單位實地測量後，倘其建築物

實有越界建築情形時，亦請地政單位協助提出更正地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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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方案，後由都市發展局邀集兩側土地相關權利關係人召

開協商會，並取得兩側全部土地所有權人地籍調整同意文

件，列案變更提送大會審議。」，據此，新化地政事務所

已於 4 月 13 日辦理實地複丈，後臺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亦於 111年 6月 6日邀集相關土地所有權人於新化地政事

務所召開說明會，因與會土地所有權人對於變更都市計畫

已有提出反對意見，故建議朝維持現行計畫辦理。 

決    議：除下列各點外，其餘准照本會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詳【附

錄一】）通過。 

一、有關「人 2 案」經查依本次重製作業圖資套疊成果，案地

三線均相符（都市計畫圖展繪線＝樁位展繪線＝地籍展繪

線）；另按新化地政事務實地複丈成果及臺南市政府都市

發展局召開複丈結果說明會(發言紀錄詳【附錄二】）結論

維持現行計畫。 

二、計畫書圖內容除涉及實質變更內容者，應依本會決議予以

更正外，其餘請業務單位覈實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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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本會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 

一、變更內容明細表(公展草案)詳附件一 

二、公開展覽期間暨逾公開展覽期間公民或團體陳情案件綜理表詳附件二 

三、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已聽取本案獲具初步共識，請依專案小

組初步建議意見修正後，提請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大會審議。 
 

附件一「變更新市都市計畫（都市計畫圖重製專案通盤檢討）案」變更內容明細表(公展草案)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原計畫 新計畫 

1 計畫面積 
計畫面積 

（311.60 公頃） 

計畫面積 

（311.20 公頃） 

配合都市計畫圖重製成果，依數值圖

檔重新丈量土地使用分區、公共設施

用地之面積，重新調整計畫面積。 

建議准照公開展覽內容

通過 

2 

一號道路

西側農業

區與住宅

區交界 L

型道路外

側 截 角 

【三民段

3 2 7（部

分）、319

（ 部

分）、236

（ 部

分）、237

（ 部

分）、121-1

及 132-1

（部分）

地 號 】 

農業區 

（4.30m2） 

道路用地 

（29.79m2） 

1.案地自 65.2.21「新市鄉都市計畫核

定案」即劃設為 10M 道路用地，迄

今尚無變更調整。地籍業於同年依

都市計畫逕為分割，惟經查部分路

段寬度未達 10M。 

2.後於 96 年辦理三民段地籍圖重測

作業，依重測結果將上述未達計畫

寬度路段再次逕為分割，以符合計

畫劃設寬度。 

3.另依「96 年度新市地籍圖重測區範

圍都市計畫樁清理補建工作」樁位

偏差研討結論略以:「1.現場與都市

計畫圖相符，…。2.現況已完成徵

收施工完竣，依地籍增設特殊截

角，惠請地政單位提供二點座標成

果，補定樁位，樁位成果列入下次

通盤檢討辦理。」，故依歷次地籍逕

為分割成果調整變更。 

建議准照公開展覽內容

通過 

4M 

人行步道 

（8.92m2） 

住宅區 

（16.57m2） 

3 

加油站專

用區「油

專四」北

側 

【華美段

8 地號】 

加油站 

專用區 

「油專四」 

（0.05 公頃） 

農業區 

（0.05 公

頃） 

1.案地係於 65.2.21「新市鄉都市計畫

核定案」劃設為農業區；於 92.10.24

「變更新市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

檢討）案」配合現況實際發展情形

變更為加油站專用區；另於

106.7.20「變更新市都市計畫（第三

次通盤檢討）案」基於公地公用原

則，將加油站專用區北側範圍配合

變更為公園用地。 

2. 依 據 110.3.2 南 市 經 能 字 第

1100288006 號函（附件三），華美

段 8 地號並無申請設置加油站使

用，考量原規劃意旨，將華美段 8

地號調整恢復為原分區（農業區）。 

非屬本次重製檢討範

疇，建議予以撤案。 

理由： 

1.依重製作業圖資套疊成

果，案地三線均相符(都

市計畫圖展繪線＝樁位

展繪線＝地籍展繪線)

屬應維持原計畫類型，

故本次加油站專用區範

圍調整非屬本次重製檢

討範疇。 

2.另請查明歷年加油站申

請範圍、實際使用範圍

及土地權屬異動情形等

資料，納供下次定期通

盤檢討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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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變更新市都市計畫（都市計畫圖重製專案通盤檢討）案」公開展覽期間暨逾公開

展覽期間公民或團體陳情案件綜理表 

編號 
陳情人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人 1 何Ｏ賓 

立法委郭國文元

服務處 

 

加油站專用區

「油專四」 

華美段 8 地號 

 

 

(110.12.21 府都

綜字第

1101551019A) 

(110.12.23 府都

綜字第

1101523493A) 

本人自承購該筆加油站專

用區用地，係為申請「都

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

標使用方案」以利作為他

用，為變更流程繁瑣且需

細部規劃，故臨時作為加

油站兼營項目盆栽買賣，

並有評估作為中古車買賣

用地，如將其變更為一般

農地恐影響申請多目標使

用計畫，損及本人權益。 

希望本加油站專用

區可維持原編定，以

維持本人權益，並於

變更前保持盆栽買

賣，或日後作為「加

油站設置管理規則」

內可部分或全部兼

營之設施。 

併同變 3 案專案小組初步

建議意見欄。 

 

備註：何 O 賓及立法委郭

國文元服務處葉助理已列

席 111 年 3 月 30 日第一次

專案小組會議陳述意見。 

人 2 王Ｏ泉 

王Ｏ麗 

 

新市區南港段 43

地號(重測前港仔

墘段 406-31 地

號) 

 

 

 

(111.4.1府都綜字

第 1110438136A

號) 

主旨：陳情新市區港仔墘段 406-31 地號（重測

後為新市區南港段 43 地號）道路中心樁 C186

號，應參酌現有已建築完成房屋、水溝及道路之

現況，向南調整 80 公分，符合道路中心位置，

祈請  貴局於「新市區都市計畫書圖重製」時予

以調整，符合現況。 

說明： 

一、歷程脈絡： 

1.民國 63 年：都市計畫釘樁 

2.民國 72 年：持分土地所有權人向新化地政事

務所申請分割持分土地。（持分土地分割範

圍：詳附件一）。 

3.民國 73 年：購買新市區港仔墘段 406-78 地

號（重測後為新市區南港段 74 地號）土地。 

4.依照民國 72 年分割上述持分土地時，新化

地政係依各所有權人持分比例分割土地面

積，持分土地分割後，各土地所有權人依新

化地政分割線所分得土地面積使用、收益、

處分。而陳情人王秀麗於 74 年欲申請建屋

時，發現原新市區港仔墘段 406-31 地號（重

測後為新市區南港段 43 地號）道路中心樁

C186 號位置與現實土地分割後之道路中心

樁應在位置不相符合，致無法建築。於當時

陳情時，新化地政認其所分割之各持分土地

所有權人所分得之面積無誤，而係因中心樁

偏差所致（附件二），又周圍土地所有權人

為維護地方風俗和睦及陳情人之權益，亦全

提請大會討論  

理由： 

1.經查案地都市計畫始自

於 65 年發布實施「新市

鄉都市計畫核定案」；另

並依本次重製作業圖資

套疊成果，案地三線均相

符(都市計畫圖展繪線＝

樁位展繪線＝地籍展繪

線)。 

2.陳情人列席代表表示 

(1)南港段 74 地號領有合

法建築使用執照 (使用

執照 (77)南工始字第

6484 號)。 

(2)早期都市計畫樁位與地

籍線不吻合，且於 76 年

欲興建建築物時原縣政

府 76 年 7 月 31 日（76）

府地籍字第 91448 號函

示以地籍分割線為建築

線准予建築申請。 

(3)100 年地籍重測後，地

籍面積縮減，致使其現

況建築物坐落於南港段

74地號及部分南港段43

地號(約 80 公分)；另南



5 

編號 
陳情人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體同意將中心樁向南移 80 公分，以符合實

際道路中心樁之位置，陳情人在奔波陳情數

年後終取得時台南縣政府 76 年 7 月 31 日

（76）府地籍字第 91448 號函示以地籍分割

線為建築線准予建築申請。 

5.檢附 76 年 1 月 25 日陳情書暨周圍土地所有

權人同意書影本一份（附件三）、臺南縣新

化地政事務所 76 年 2 月 3 日（76）所二字

第 523 號函影本一份（附件四）、76 年 5 月

24 日陳情書（附件五）。 

二、於民國 76 年台南縣政府函文准予建築至今，

新市區已經歷第二次及第三次都市計畫通

盤檢討，期間亦再陳情多次【附件六（100

年 8 月 26 日臺南市區公所函）、附件七（100

年 9 月 9 日臺南市區公所函）、附件八（103

年 9 月 18 日臺南市區公所函）、附件九（103

年 9 月 23 日臺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函）、

附件十（103 年 9 月 29 日內政部營建署

函）】，惟並未收到鈞府函文陳情人等對於

陳情案於通盤檢討之結果。而今新市區港仔

墘段 406-31 地號（重測後為新市區南港段

43 地號）道路因有建商收購該計畫道路部分

持分路權以換取建築容積率，惟該地號中心

樁存在爭議如上所述，又陳情人之房屋為磚

造建物，幾年前因台南大地震已有受損，若

一處受到震動破壞，將會有極大倒塌之危

險，影響陳情人生命、財產至鉅，故陳情人

王秀麗並未同意該建商拆除。惟該建商數次

侵擾甚至在未告知陳情人之情況下，指示工

人欲以怪手強拆陳情人之民宅，並出言這次

不給拆，下次會換另一批人以更強烈手段進

行拆除，致使陳情人惶恐不安夜夜不能眠，

身心俱疲。而今新市區將進行都市計畫書圖

重製作業，故陳情人在此再向鈞府陳情，懇

請鈞府將該爭議道路中心樁 C186 號向南移

80 公分，符合道路中心位置，以維護及保障

市民生命及財產之安全。 

三、請求鈞府於進行都市計畫書圖重製作業實地

勘察時，通知陳情人等出席表達意見，以維

權益。 

側南港段41地號於地籍

重測，因地籍面積不同

且地籍位置有偏移情

形，故有向地政單位提

出異議。 

3.依地政單位代表列席表

示案地屬 100 年地籍重

測區，地籍重測時，係乃

參酌兩側土地所有權人

現場指界逕行施測。 

4.本案雖屬三線合一，惟為

釐清陳情人異議內容，請

地政單位調閱 76 年 7 月

31 日（76）府地籍字第

91448號函及 100年地籍

圖重測相關文件，同時請

新化地政事務所協助現

地測量，並佐以建物竣工

平面圖標示尺寸，以釐清

新市區南港段 74 地號上

之建築物與地籍關係。 

5 案地經地政單位實地測

量後，倘其建築物實有越

界建築情形時，亦請地政

單位協助提出更正地籍

建議方案，後由都市發展

局邀集兩側土地相關權

利關係人召開協商會，並

取得兩側全部土地所有

權人地籍調整同意文

件，列案變更提送大會審

議。 

備註：王Ｏ泉、蘇Ｏ珍、

蘇Ｏ政、蘇Ｏ珊已列席 111

年 3 月 30 日第一次專案小

組會議陳述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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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2 案  陳情書附件】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附錄二人 2案四米人行步道說明會發言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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